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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新春佳節將至，請同仁切實遵守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除有第四、第七點例外情形外，請同

仁不送禮、不收禮、不受邀飲宴、拒絕

請託關說，並落實知會登錄程序。 

 
 

春節廉政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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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違背職務行賄罪案例研析 

 
 

案例研析 

 市政府殯葬管理業務之人員小林等人，係依法服務於政府機關

且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藉辦理火化遺體業務之機會，利用喪家

急於火化亡者大體、骨灰安放納骨塔，或希望火化場人員得以妥善處

理亡者遺骸之心理，向殯葬業者或喪家收取「紅包」，金額累計達新

臺幣 3千萬餘元。 

 

收錢公務員之部分  

 依刑法第 121條及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犯不違背職務收受賄

賂罪，可能被處以 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6千萬元以下之

罰金。 

 

非公務員之喪家、殯葬業者 

   於 100年 7月 1日後，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

期約或交付 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以本例而言，喪家或殯葬業者雖

非公務員，但為使喪葬事宜能順利進行，希望火葬場公務員能在職務

範圍內加以「關照」，而表示要給「紅包」，或雙方有合意或已實際交

付「紅包」，在客觀行為上即已該當「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之構成要

件。依新修之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也有可能被

處以 3年以下有期徒刑！ 

 

結語  

公務人員本應依法行政，民眾於公務機關洽公時只需要依照法定

程序辦理，就能獲得妥善的處置，不需要以禮品感謝。 

即使非要求公務員做出違法的行為，也會觸犯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花錢送禮還有可能觸法，是得不償失的做法喔！。 

 

 

廉政

倫理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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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油 宣 布 1 0 9 年 1 月 份 國 內

氣 價 調 整 方 案  

 
台灣中油公司於 109年 1月 1日宣布，自 2日凌晨零時起，109

年 1月份國內家用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工業用丙烷、丁烷及混

合丙丁烷及車用液化石油氣等價格皆不予調整；國內天然氣價格亦不

調漲。 

台灣中油表示，液化石油氣價格依「台灣中油液化石油氣價格每

月檢討調整機制」辦理，近期國際液化石油氣價格持續攀升，109年

1月國際液化石油氣合約價 CP較 108年 12月大幅上漲，依液化石油

氣計價公式計算結果，液化石油氣每公斤應調漲新臺幣 5.0元。惟

109年 1月份逢農曆春節，考量春節期間物價平穩，本月價格不調漲，

未調足之金額由台灣中油暫時吸收；加計 108年 10月及 11月合計未

調足之吸收金額每公斤新臺幣 3.6元，累計吸收金額為每公斤新臺幣

8.6元，將於日後國際價格回跌時再回補。 

有關天然氣部分，依據政府核定之天然氣價格公式計算，1月份

國內天然氣價格因氣源成本增加應調漲售價，惟考量 1月適逢農曆春

節，台灣中油配合政府穩定物價政策，109年 1月份天然氣價格不調

漲。各用戶別天然氣產品價格請詳參台灣中油全球資訊網公告之天然

氣牌價表。 

 
資料來源：

https://cpc.ey.gov.tw/Page/8AC028685E311A7/3ae0f474-c820-490a-a8a8-f7

f5ff70ad29  

 

 

 

 

消保

專區 

https://cpc.ey.gov.tw/Page/8AC028685E311A7/3ae0f474-c820-490a-a8a8-f7f5ff70ad29
https://cpc.ey.gov.tw/Page/8AC028685E311A7/3ae0f474-c820-490a-a8a8-f7f5ff70a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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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業者齊把關 歡慶新春護食安 

 
除舊歲迎新春，農曆春節是國人重要團聚圍爐或購買伴手禮拜訪

親友的重要節日，為維護民眾春節期間食的安心，食藥署於 108年

25日辦理 109 年春節食安守護記者會，說明春節複合式稽查專案，

針對網路熱搜的春節應景食品、伴手禮製造端、年貨大街或傳統市

場等販售端，以及有供應年菜或外帶年菜的餐廳分別加強稽查及抽

驗，以確保業者製作之產品及供餐衛生安全。 

109年度春節稽查專案的查核對象，首先在製造端部分，將著重

於網路上熱搜的食品製造業者，主要原因是近年網路購物方便又快

速，民眾經常以網路訂購方式購買伴手禮或休閒零嘴等，所以將針

對該等製造業者於製作年節產品之製程、環境及人員衛生等進行加

強稽查抽驗，以確保民眾食用安全；其次，在販售端，衛生單位前

往常見的賣場、超市、量販店或年貨大街等年節食品販售業者進行

稽查及抽驗，抽驗對象包含蔬菜、水果、肉品、水產品或加工品(如

年糕、肉乾、餅乾及糖果等休閒食品)，分別檢驗農藥、動物用藥殘

留或食品添加物是否有超標之情形，讓民眾安心選購過好年。最後，

由於除夕圍爐民眾除了親自下廚外，也經常前往餐廳舉辦或購買餐

飲業者推出的美味年菜，因此，衛生單位也加強查核供應年菜餐廳

製作餐點過程衛生，並抽驗其餐點，維護民眾消費權益。 

鑒於食安把關除由政府稽查管理，更仰賴於食品業者自主管理並

配合政府推動政策，才能落實達到食品安全衛生，因此，今日記者

會食藥署特別邀請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迪化街商圈及餐

飲工會全國聯合會代表共同來宣誓，食藥署將與各路食品業者攜手

齊心守護春節食安，讓民眾歡歡喜喜迎新春。 

資料來源：https://www.mohw.gov.tw/cp-16-50626-1.html  

消保

專區 

https://www.mohw.gov.tw/cp-16-5062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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歹徒行騙也走多元支付  

被害人竟親手交付「黃金條」 

 

刑事警察局統計今年「假冒機構(公務員)詐財」詐騙手法，被

害者年齡為 50歲以上者占 71％，且平均財損金額達新臺幣百萬元

以上，顯見高齡者為是類詐騙被害高風險族群！提醒民眾隨時多關

心家中長輩，是否有異常徵候，並轉知是類「假檢警」詐騙手法，

避免一時受騙，而損失了辛苦積攢一生的血汗錢。 

108年 12月，新北市 1名 79歲老婦人於家中市內電話接獲詐

騙電話，歹徒假冒臺北地院林姓「主任檢察官」，誆稱涉嫌違反洗

錢防制法，要求清查名下資金，老婦信以為真，遂依歹徒指示至銀

行購買黃金條塊，並至指定地點「當面交付」給一名「年輕的檢察

官」(即車手)，總計交付 13塊黃金條、損失 1,900萬餘元，歹徒

為取信老婦，甚至還持假冒地方法院之「假公文」，以「偵查不公

開」為由，要求老婦保密，連家人都不能告知，就是為了繼續行騙。 

為防制上述詐騙手法，刑事警察局逐週統計歹徒所使用之詐騙

電話號碼，公布於 165全民防詐網，供民眾查詢；同時結合民間業

者，逐日傳送詐騙電話門號置於辨識來電 APP，協助使用者辨識詐

騙電話；於刑事警察局網站設置「詐欺車手專區」，置放取款車手

影像供民眾指認，並提供懸賞獎金新臺幣 1萬元，鼓勵民眾協助辨

識詐騙車手；另輔以適時發布新聞，運用各種平臺進行多元化宣導，

同時彙整受理案件情資，由專責單位循線追查可疑犯嫌。 

如接獲來電聽到「身分遭冒用」、「涉及刑案」、「電話做筆

錄」、「傳真公文」或「監管帳戶」等關鍵字，絕對是詐騙！因為

現行法令規定，檢警絕不可能用電話做筆錄、傳真公文及監管帳戶，

也不會要求匯款或轉帳；如果來電顯示號碼開頭出現「002」、「009」、

帶「+」號等，均是國際電話，政府機關不會用國際電話聯絡民眾，

應提高警覺，有任何疑問可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 
 

資料來源：https://165.npa.gov.tw/#/article/news/171   

反詐

宣導 

https://165.npa.gov.tw/#/article/news/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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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奕網站十賭九輸！ 

直接「不出金」絕對是詐騙！ 

 

近期媒體報載「中國博弈網站新詐術 第三方支付取信被害人」，

刑事警察局表示，此為一新興詐騙手法，詐騙集團利用博奕網站及線

上投資平臺，以「破解網站後臺程式」、「保證獲利」等話術誘騙民

眾投資，起初均會看到帳面顯示確實獲利，惟當民眾表示要將獲利提

領時，歹徒就會藉故拖延，總之，歹徒會以其他理由要求再度匯款，

就是「不出金」。 

例如 108年 10月間，新竹 1名 26陳姓女上班族，日前在 Instagram

上看到「投資博奕」廣告，斗大標題寫著「穩賺」，令陳女十分心動，

遂依內文聯絡方式加對方 LINE好友並詢問詳細內容，對方即要求陳

女先至博奕網站申請帳號儲值，再告知帳號密碼，誆稱透過代操作方

式進行賺錢，後續對方持續出示獲利截圖博取陳女信任，陳女想要將

獲利領出，對方卻以「洗碼量不足」等各種理由，表示需要儲值更多

金額，才能把獲利領出，無論如何就是「不出金」，直到最後對方封

鎖陳女、直接離開聊天室，陳女才驚覺受騙，總計遭詐騙新臺幣 395

萬元。 

刑事警察局統計 108年 9-11月份假投資博奕網站詐騙案件計 95

件(共 53家)，第一名為「GIC GROUP」、「WD環球國際」(各 6件)，

第二名為「NCI新彩國際」(5件)。針對上述手法，刑事警察局持續

透過 165專線資料庫進行大數據分析，定期更新高風險博奕網站名單，

提醒民眾注意上述網站，慎防詐騙。同時，刑事警察局也將彙整受理

案件情資，由專責單位循線追緝。 

刑事警察局呼籲民眾應慎選投資管道，避免投資標榜「高獲利」、

「穩賺不賠」等口號之商品，更勿輕信素未謀面的網友傳來的投資管

道，以免上當。倘民眾還有疑義，可充分利用「趨勢科技防詐達人」

進行查詢；另呼籲國內第三方支付平臺業者，請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做好 KYC（Know Your Customer）機制，詳細瞭解自己的客戶，以免

淪為詐騙集團的幫助犯，甚至觸犯洗錢防制法等相關法令。 
資料來源：https://165.npa.gov.tw/#/article/news/168   

反詐

宣導 

https://165.npa.gov.tw/#/article/news/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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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團先扮假警 再變身銀行員  

謊稱退詐款實則詐空帳戶  

 

 

 

    一名年約 3旬林姓業務，上週接到自稱北市刑大的男警官來電，表示日前 9

月份時，林姓業務報案的網購遭詐騙案已破案，可以返還遭詐騙金錢，並稱會將

破案資料傳給當初受騙使用的帳戶銀行，由銀行與林姓業務聯繫，隔日晚間 6

時許林姓業務即接到自稱兆豐銀行人員來電，要求林姓業務就近郵局 ATM 查詢餘

額、交易時間與經辦編號，確認有無退款金額進帳，重複操作多次後還是未有金

額進帳，於是假銀行人員聲稱林姓業務帳戶有密碼鎖定須要解除，故要求林姓業

務改手動操作，於是林姓業務聽從指示將新臺幣(下同)3萬元從兆豐銀行帳戶轉

至對方指定之郵局帳戶，然而假銀行員又稱林姓業務按錯了，導致錢未轉進反而

轉出了，要求林姓業務將帳戶內剩餘近 2萬元領出，就近到超商用 ATM存入剛指

定之郵局帳戶，必須經過資料傳輸後，方能將退款金額全數領出，然而林姓業務

左等右盼到夜間 10時卻再也沒等到假警察或假銀行人員消息，才驚覺又遇上詐

騙，計遭詐 5萬元。 

   以往詐騙集團以假冒公務機構(公務員)詐騙會有 3階段詐騙話術陷阱： 

先假冒電信公司或健保局人員，聲稱被害人身分遭冒用、健保卡濫用遭停卡

及申辦電信並欠繳電話費。 

轉接給假警察，聲稱涉及刑案、人頭帳戶、詐欺共犯等，且偵查不公開要求

當事人不得透露。 

再轉接假檢察官、法官，謊稱被害人「身分遭冒用協助申請資金公證」、「法

院幫你保管金錢」、「監管帳戶」。 

今則先假扮成警務人員，聲稱前次遭詐騙案件已破，欲返還遭詐款項，再轉

接假銀行員進行操作 ATM詐騙，請民眾應牢記 ATM或網路銀行都沒有任何解除扣

款、解除密碼鎖定或確認資料傳輸功能。 

    詐騙集團會透過駭客盜取民眾網路交易資料，假冒公務機構(公務員)及銀行

客服人員來電行騙，並將來電顯示竄改為真正的公務機購或銀行客服電話，藉此

取信被害人，民眾接到陌生電話時，切勿因為對方說得出自己過往交易細節或來

電顯示號碼為金融機構就輕信對方身分，聽聞「信用卡遭人盜刷重複下單」、「需

配合操作 ATM、網路銀行」等詐騙關鍵字就要提高警覺，且應掛上電話後向來電

公務機購進行確認，類似的詐騙的手法在刑事警察局 165反詐騙官方網站及 165

反詐騙臉書上都有介紹，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 

資料來源：https://165.npa.gov.tw/#/article/news/169   

反詐

宣導 

https://165.npa.gov.tw/#/article/news/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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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訂啊...「幽靈包裹」亂寄騙貨款  

刑事局公布自保 SOP 

 

刑事警察局統計，108年至 11月 24日止共計受理「幽靈包裹」案件 6 件，

這類詐騙案件民眾本身都沒有訂購商品，包裹託運單卻清楚印有民眾姓名、地址

及電話，使家人或同事誤認為有訂購包裹而代為簽收付款，警方籲請民眾小心防

範。 

警方分析此類手法，歹徒郵寄粗劣商品詐取貨到付款費用，其來源多與臉書

「一頁式廣告」相同，這類包裹由境外運送至國內後，歹徒透過預先收集民眾個

資，經由貨運業者、物流人員進行派送，並以貨到付款方式隨機寄送來騙取民眾

付款。 

刑事局目前透過網路、新聞媒體發佈多次圖文宣導，也通報全國各警察機關

「一頁式購物廣告及幽靈包裹退（貨）款處理方式」、彙整國內各宅配業者、物

流公司聯絡方式，民眾若不慎勿收這類「幽靈包裹」均可至各派出所或致電 165

專線查詢退貨方式。 

刑事局除持續彙整受理案件情資，希望藉此追查可疑犯嫌外，警方也會同財

政部關務署加強抽檢進口報關之貨櫃，希望遏止這類詐財歪風。警方呼籲，若民

眾不確定包裹「寄件人」是否正確，請直接拒收。 

警方表示：若親屬家人代收，請先查證有無購物；萬一已經取貨付款，請撥

打託運單上面「寄件人」電話，告知未購買商品卻收到包裹，申請退款退貨，以

保障自身權益。 

資料來源：https://165.npa.gov.tw/#/article/news/167   

 

 

反詐

宣導 

https://165.npa.gov.tw/#/article/news/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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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敏會議資訊保密之道 

 

一、前言： 

政府機關為推動政策及執行業務，常透過會議方式，以凝聚共識並形

成決策。由於會議內容往往涉及政策之擬定及執行之協調，部分會議因攸

關國家安全及利益或依法令規定而有保密之必要。若將具有機密性或敏感

性的會議資訊(簡稱：機敏會議資訊)公開或提供，輕則易招致外界關切，

有礙機關決策之作成與執行，重則危害國家安全及人民權益，不可不慎。

然而，從報章媒體上仍不免看到部分政府機關同仁因作業疏忽或為一己之

私，而將機敏會議資訊提供或洩漏予他人，顯示會議資訊保密之觀念仍有

待加強。 

由於會議機敏資料常以電腦繕打、儲存及使用網際網路傳遞，任一環

節都可能遭有心人士刺探、蒐集，若相關人員未能提高警覺，極易因疏忽

而洩漏相關資訊，加上事後追查不易，致使機敏會議資訊外洩時有所聞。

是以，政府機關如何妥善保管機敏會議資訊避免外洩，應予正視並妥適因

應。 

 

二、案例摘要 

某機關召開「○○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工作會議，該案雖尚未定案

公務

機密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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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對外公布，卻傳聞業者已有資料，機關高階主管甚至接獲業者來電表

達不滿。為瞭解有無洩漏機敏會議資訊情事，政風單位訪談會議出（列）

席及相關人員，發現會議資料並未以機敏資料處理，在會議前係以電子郵

件傳送至承辦人及主管，知悉者眾，致資料是否外洩及由何者所為均難論

斷。為避免發生類似情事，政風單位衡酌機關業務狀況及可行做法，建議

保密興革事項及辦理保密宣導。提供該機關辦理類似機敏會議，除於會議

簽到表及資料上註記保密警語外，主席亦於會議中提醒與會人員，會議資

料及內容不得任意發表或提供外界，有效減少洩密事件發生。 

 

三、問題分析 

參與會議之機關同仁或外聘委員可能因未建立機敏會議資訊維護的正

確保密觀念，而擅將相關訊息提供予外界。 

機敏會議資料未註記密等或保密警語，以致相關文書處理流程未提高

警覺，致生洩密情事。 

機敏會議之決議、決定事項須發布新聞者，未依發言人制度，由發言

人統一對外發言。 

重要機敏會議資料之檔案未使用隔離電腦處理，易遭致駭客入侵盜

取。 

機敏會議資料未予管制分發及會後收回，致他人有機會探悉、取得。 

辦理機敏會議之文書簽擬稿、繕印時之廢件（紙），或誤繕誤印之廢紙

及複寫紙等，未即時銷毀。 

 

四、策進作為 

為落實保密機制並明示保密責任，各機關應依業務需要研訂機敏會議

資訊保密措施，內容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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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機敏會議資訊應使用隔離電腦處理，避免使用於連結網際網

路之電腦設備。 

二、機敏會議資訊相關檔案及紙本均應加註密等或「機敏資料」之浮

水印文字，並予編號分發。 

三、召開機敏會議時，於會議開始前，主席或主辦單位應提示與會人

員知悉，並於簽到表上註記「本會議因具機敏性質，與會人員應行保密。」

等宣示文字。 

四、會議使用管制分發之機敏資料，均應於會議後按編號收回，與會

人員如因公務需要留用，應經主席核 准並簽收。 

五、禁止透過網際網路(如電子郵件)傳送機敏會議資訊，若因公務需

要透過網際網路傳送者，應刪除涉密內容，該部分資料則另採書面發送並

經簽收程序。 

六、機敏會議應以秘密方式舉行，並選擇單純或有隔音設備之場所以

防止竊聽，同時禁止非相關人員任意進出。 

七、訂定重大專案機密維護措施，研判作業流程可能發生洩密之事項、

防範措施、執行分工等，由有關業務單位按執行分工落實執行。 

八、在職期間所經手或保存之機敏資訊，於退休離職或職務異動時，

應列入移交或依規定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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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爆炸方式表達對時勢之不滿，有何刑責？ 

 

一、案例事實 

王大明遭逢失業許久，家中母親生病亦需醫藥費用，因而認為政府施政成

效不彰、經濟衰退、失業等問題，以不滿時政之心，利用自己化工科系之背景

及知識，購買電線、電池、汽油、引信、火藥粉等材料，自行製造爆裂物品後，

以紙盒或背包作掩飾，先後多次放於公園內、捷運車站廁所內、政府機關周圍

等處，有時爆裂物引爆，有時則無；幸因火藥成分低且引爆係選擇人少時間為

之，均未造成任何民眾傷亡，因此研判王大明以抗議政府表達不滿之企圖甚為

明顯，而故意傷害民眾之企圖較低。經長期偵查後終予逮捕到案。 

 

二、法律解析 

王大明在公眾得出入之場合（公園、捷運車站、政府機關周圍等）放置爆

裂物品引爆致生公眾危險，符合刑法第 186之 1條第 1項之「無正當理由使用

炸藥、棉花藥、雷汞或其他相類之爆裂物爆炸，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名。王大明意圖供自己犯罪之用而製造爆裂物之情形，

同時亦可能構成「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7條第 1項「未經許可，製造、

販賣或運輸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

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規定，以及該條例第 7

條第 3項「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

刑；處徒刑者，併科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等罪名。檢察官起訴後若經

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可能面臨最重死刑或無期徒刑之裁判。因此不論王大明本

身動機如何，製造並放置爆裂物之行為均係嚴重違法之行為。 

-轉載自法務部網站 

 

 

 

安全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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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之蛇 豈容「輪流失火」 

 
我們講究行政一體，不分彼此，理當如常山之蛇，運作自如。然而行政機關

一旦遇到危機來襲，火燒眉睫，政府各機關為了自保，卻又往往基於本能地作專

業切割。而說帖則各窮盡其所能說明本位職掌，劃清界線更唯恐不夠明確，處處

引經據典，以明哲保身。因此當黑天鵝空降時，政府官員本應有危機意識，卻常

知易行難；行政團隊要情義相挺，時而成為奢談，正如塔雷伯的《黑天鵝語錄》：

「當你聽到『絕不再犯！』的宣示，這就是絕對再犯的保證。」難怪各機關都有

「輪流失火」的體驗。 

「輪流失火」 被看成笑話 

記得某任文化部長遭遇危機威脅，不勝煩苦，在一次內閣會議結束後放鬆聊

天時，部長竟笑稱政府各部會正「輪流失火」，苦主終於可以換人做了，自己也

可以喘一口氣。部長忘了保密防「諜」，左右還有記者守候，都聽見了。消息傳

出，立即引發立法委員圍剿，痛批部長失言。部長立刻向行政院長表達歉意止血，

並說是無心之言。院長告訴部長，內閣是一體的，內閣團隊施政要比的是亮點，

而不是幸災樂禍，更不可以等著看團隊成員笑話。有人會愛看別人笑話，大多以

為事不關己，可以置身事外。試想政府之所以會發生危機事件，問題出在團隊缺

乏危機意識。平時無事觀望，出事上了新聞，則強調專業分工，人人避之唯恐不

及。主事者不肯輕易出面道歉，尚未釐清責任前的渾沌，誰也不急於出手支援，

協助善後。輿論不輕饒，批判接二連三，受害機關一時難脫重重圍剿，苦悶之餘，

人性的陰暗面難免作祟，總是希望別人家也失火，期待立刻轉移新聞焦點，自己

就可以避危喘息。人性的思考向來理性自利，如果主管心存只要「黑天鵝」不在

我家就好的心態，則政府危殆矣！ 

回顧臺灣史上最嚴重的計程車械鬥事件 

千金買屋，萬金買鄰，遠親不如近鄰。鄰居有難，如果存心隔岸觀火，後果

就是火燒自己，禍延全城。記得 1995年深夜，臺北市夜未眠，一個小小的載客

糾紛，造成上百名計程車司機火併，若非各分局警員主動出擊救援，第 2 天臺北

市勢必淪為亂邦。 

警察維安，向來講究地區責任制，警察局、分局、派出所的轄區地境線壁壘

分明。當時案發地點處於大安、中正、文山三個警察分局匯聚的公館高架橋下三

不管地帶，大安分局羅斯福路派出所距離現場最近，當地分局長獲報趕到時，但

見上百司機群眾打群架，已經形成重案現場，場面一團紛亂。臺北市警察局長很

保防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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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趕到現場，立即指揮便衣警察逮捕現行犯，送到派出所偵辦，接著穩定在場司

機之激憤情緒，並同步展開蒐證。後來現場圍觀的、看好戲的，與趕來助陣聲援

的計程車司機越來越多，眼看亂象將不可收拾。此時各分局、大隊聞風大安分局

有難，都主動出擊動員，不約而同馳援，大安分局警察士氣於是大振。局長認為

一旦狀況無法及時化解，交通動線必然動彈不得，將難以對廣大市民交代，於是

重整優勢警力後，再將指揮權交還給分局長，指示清晨 5點以前，必須清除一切

障礙，淨空現場。分局長臨危受命，並與所有在場警察同仁齊心全力以赴，終於

在限期前恢復正常秩序。相互支援化解危機危機來臨時，要及時化解危局。標準

作業程序只能解決局部例行問題，至於突發狀況，都是意想不到的整體危機；要

化解危局，只有整體動員，偕同運作，相互 支援，才能有效解決問題；說來天

經地義， 但是遇到危機，第一個閃進的念頭，往往都是責任歸屬，於是尋求各

自保護，希望 「輪流失火」。然而相關單位按兵不動，隔岸觀火，人民在自求多

福之餘，對於政 府的失靈失能，一定會追究課責到底，最終，相關單位誰也都

無法卸責。 

《孫子兵法‧九地篇》認為古代傳說 中的常山蛇，如果攻擊牠的頭部，牠

的尾部會主動回彈過來相救；攻擊其尾部，頭部會轉過來救應；攻擊牠的腹部，

首尾都會一齊轉過來相救。行政一體，講究相互支援，當如常山蛇的整體靈活，

政府各單位如能不分彼此、主動相救，定能化解危機，人民才會信任政府有能，

官員也才有真正的尊嚴。常山之蛇，豈容「輪流失火」！ 

 

 

前警專校長陳連禎撰，原文刊載於清流雙月刊 108年 11月號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臺 北 監 獄 政 風 室 關 心 您  頁 16 

 

羊肉挑選有撇步 

 

冬天腳步逐漸逼近，許多坊間滋補去寒的料理不勝枚舉，其中羊

肉料理更是箇中翹楚，例如羊肉爐、麻油炒羊肉、白涮羊肉、梅干扣

羊肉、羊肉清湯、羊肉炒米粉等都是饕客的最愛；但品嚐美味羊肉的

同時，你知道購買羊肉時應該注意哪些細節嗎？另外，國人對本土羊

與進口羊食用習慣上的差異，也讓我們告訴你~ 

羊肉選購有訣竅，安心食用沒煩惱 

在選購羊肉或羊肉類調理包等相關產品時，除了注意販賣場所是

否衛生無虞，肉品儲藏的冷藏冷凍設備是否完善外，更要注意肉品的

外包裝及現場張貼的告示牌，是否將以下幾個關鍵要點標示清楚： 

● 品名。 

● 羊肉及羊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或原產國，例如臺灣、紐澳

等。 

● 有包裝的羊肉加工製品，例如羊肉爐等產品之有效日期。 

此外，依衛生福利部規定，坊間的餐廳、攤販或街頭小吃，若販

售的料理中含有羊肉成分時，也必須在菜單、店內顯眼處，甚至是採

用告示牌的方式，提醒消費者們羊肉原產地(國)的資訊。 

所有的羊肉及羊肉產品都有清楚標示羊肉可食用部位的來源國

等資訊，本土的臺灣羊要如何挑選呢？針對臺灣羊，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以下簡稱農委會)自 98年開始推動「國產羊肉認證標章」，透過

產、官、學等專家組成「國產羊肉委員會」審查，通過藥物殘留檢驗、

在合法屠宰場屠宰，且不得有任何食安違規事件，始得取得認證，後

食安 

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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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不定期抽查確保認證品質，並於 103年進一步結合店家推出經中華

民國養羊協會認證的國產羊肉專賣店，讓想去吃國產羊肉的消費者，

去得開心，吃得放心，外帶也買得安心。 

另外，農委會於 106年推動「國產羊肉生產追溯制度」，在銷售

端，消費者以手機掃描店家懸掛國產羊肉溯源告示牌上的 QR code，

再輸入羊隻屠體編號後，可獲取相關追溯資訊，確保吃到經屠宰檢查

合格之國產羊肉。 

本土羊 V.S. 進口羊，料理方式大不同 

國產羊肉來源，主要以山羊肉為主，肉質紮實較無腥羶味，且為

與進口羊肉區隔，國內採取俗稱「溫體羊肉」的方式供應，即是羊隻

屠宰分切後於傳統市場販售或直接輸送至店家，經冷藏與細分切處理

後，以清燙或涮燙羊肉片的方式進行調理，另輔以帶皮羊肉或炒羊肉

料理搭配火鍋供餐。 

至於進口羊肉，主要以綿羊肉為主，其保存方式多為冷凍，與國

產羊肉多為冷藏保存大不相同；在料理方式上，進口羊肉為西式餐廳

烹飪以羊肩排與肋排居多，或是坊間火鍋店家提供冷凍大骨、連皮帶

骨、冷凍里肌或腿肉切成片狀作為火鍋食材之呈現方式。 

 看了這麼多種料理方式，您喜歡哪一種呢?無論選擇哪種料理方

式，挑選羊肉時，要選購標示清楚的羊肉及羊肉產品，才是安心的保

障喔! 

資料來源：

https://www.ey.gov.tw/ofs/15881103EFD02C4/9c60e852-9dd6-4bd3-bd74-80e6f514863d    

 

 

 

 

 

https://www.ey.gov.tw/ofs/15881103EFD02C4/9c60e852-9dd6-4bd3-bd74-80e6f51486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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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醫師資格的人，怎可為

人治病？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前些日子的新聞報導：一位居住在彰化縣社頭鄉年逾五十的林姓男子，只有

高職學歴，年輕時曽在一家醫院擔任技術人員，懂得一點醫學常識，後來又自行

硏修一些普通醫學知識，一知半解下便自稱為林醫師，專精老人心血管疾病，也

許是他的運氣不錯，用的藥雖然治不好病人的病，但也醫不死人。名聲遠播以後，

找他治病的人愈來愈多。但他對從事這份工作，心中總有些顧忌，深恐被檢警單

位盯上，就無從脫身。因此不敢在自家門口掛上招牌，只用電話和患者聯絡，有

時還約病人到超商或火車站見面，就把這些地方當作自己的診間。同時還勾結藥

廠業務人員，以超低價收購過期藥品推銷給診病的患者獲取暴利。自己則騎著機

車到處奔走！生怕行蹤被人發現要去面對法律。 

林姓男子這様躲躲藏藏仍然逃不過檢警的追捕，本(108)年一月間，他的住

所地的彰化地檢署接獲線報，轄區內有這名林姓男子的超級密醫在為害民眾，便

多方策畫，要將這位密醫連同他的黨羽一舉成擒。這天動員多位檢察官會同當地

警方及衛生單位，兵分十三路同日時分別進行搜索、扣押和拘捕人犯。當日林姓

男子就逮外，還查獲為逾千人的治病資料以及藥品五卡車。 

 這名林姓男子只是替人診治疾病，消除別人因病症帶來的身心苦痛，應該

是好事一樁，為什麼會被檢警單位動員這麼多人力將他拘捕到案？這就得自「醫

師法」的相關規定說起：一個人不幸生了病，除一些感冒小病，多喝些開水也可

以不藥自癒以外，通常有病就得請醫師診治，經過醫師診斷投藥或手術以後，才

可能恢復健康。所以醫師必須要有一定的水準，如果醫師醫術不精，用藥馬虎，

不但藥到病不除，反而危害到病人的身體健康，醫師法便是為醫師水準把關的重

要法規。一個人想成為一位醫師，依這法第一 條所定，凡是「中華民國人民經

醫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醫師證書者，得充醫師。」這看似平常，但難度頗高

的法條告訴我們，要擔任醫師工作，先得跨越兩道門階：第一：要經醫師考試及

格。醫師應考資格，最起碼的條件是要在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丶獨立學院醫學系、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

格，領有畢業證書者；第二：依醫師法第六條的規定： 經醫師考試及格者，始

得請領醫師證書。有了「醫師證書」，才能擔任醫師。這位林姓男子連應考醫師

資格，竟然自稱醫師，替人治病，即屬醫師法第二十八條所定：「未取得合法醫

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罪，要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臺

法令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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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又沒有這法條但書所規定的四款「不罰」

情形之一的人：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院、校學

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 

 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得為通訊醫治的規定。 

 四、臨時施行急救。 

擅自從事醫師業務，當然要受到醫師法的制裁！尤其是目前刑法總則已經沒

有連續犯可以從一重處斷的規定，為人治一次病，就成立了一個犯罪，這許多罪

所處的刑加起來的刑期是不會太短的！此外，林姓男子還月推銷過期藥品給看診

的病人獲取暴利的行為。藥物經稽查或檢驗結果，品質不合管理藥物的「藥事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這種藥物稱之謂「劣藥」，並分為八款來規定劣藥的意義，其

中第六款即明列「超過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之情形者」為劣藥。劣藥依藥事法第

第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定，製造或輸入第二十一條第一款之劣藥者，得處以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並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的刑事罰以外，製造或輸

入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劣藥者，依同法第九十條第一項規定得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販賣、供應、調劑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

劣藥者，依同條第二項規定，要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那些被

查扣的五卡車劣藥，依這法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如係本國製造，經檢驗後

仍可改製使用者應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派員監督原製造廠商限期

改製；其不能改製或屆期未改製者，沒入銷燬之」。這位不守法的林姓男子惹出

的麻煩還真夠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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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百科 

飯局可以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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